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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4月26

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2023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 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母公司 2023 年度

实现净利润为-58,563,226.43 元，减去本年度对股东的分配 0.00 元，

减去本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0.00 元，减去本年度未分配利润转

增股本 0.00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65,640,419.87 元，本年度可供

股东分配利润为 207,077,193.44 元。 

公司拟定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

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 

二、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

红》等有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鉴于公司 2023 年度经

营业绩出现亏损，不满足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，公司综合考虑经

营业绩、资金状况，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等资金需求，实现公司持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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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、健康发展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并从公司长远发

展战略等方面综合考虑，公司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

股，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 

 

三、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

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累积结转至下一年度，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

于公司日常经营发展及流动资金需要，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稳定发展。 

 

四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

经营的情况下依据公司实际情况所做出的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。 

 

特此说明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


